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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合同法》 第7条、 第8
条规定：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
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 建立劳
动关系 ， 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
同。 否则， 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
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
面劳动合同的， 应当按照本法第
82条规定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
的工资。

如此明确的规定， 在现实中
总有落实不到位的地方。 与常见
的、 旨在规避用工责任的单位不
同， 楚逸香所在的公司没拿签订
书面劳动合同当回事， 而用一项
规章制度将未签订劳动合同但持
续领取工资的员工视同签订了合
同。 这种对劳动合同的模糊处理
方式， 在无人较真的时候尚能蒙
混过关。 如果由此产生争议并形
成诉讼， 栽跟头的一定是单位。

6月7日， 在与楚逸香纠缠一
年多后 ， 二审法院终审维持原
判， 由该公司向楚逸香支付未签
订书面劳动会同二倍工资差额等
44405.82元。 掏了这笔 “学费”，
该公司立刻行动改变原来做法，
开始与员工逐一签订劳动合同。

招工之时愿景迷人
该签合同却不执行

楚逸香今年38岁， 在大学读
的是生物学专业 。 2016年3月 1
日， 他通过网络招聘， 与北京一
家 专 业 从 事 基 因 测 序 技 术 研
发 业 务的科技公司取得联系 。
当日， 与老板面谈后， 公司决定
录用他。

老板告诉楚逸香， 入职后由
他担任公司学术经理职务， 专业
从事产品研发工作。 老板还告诉
他： “公司处于初创阶段， 各项
事务都要投入， 而公司资金十分
有限。 为了共同创业， 请您结合
自己的专业特长和公司发展前景
做个选择。 在这里工作， 月薪虽
然只有4000元。 我也想多给点，
但实在付不起！ 不过， 公司的产
品广泛应用于临床医学， 处于全
国前沿尖端水平， 在可预见的未
来不愁没有钱。 尽管公司目前的
条件不能令人满意， 但我由衷地
希望您加盟进来！”

看到老板诚恳的态度和对企
业、 工作前景的描述， 楚逸香同
意入职， 并愿与其他同事一起打
拼一番。

“尽管入职后的实际工资仅
有3779元左右， 我也无怨无悔。”
楚逸香说， 他没有向老板提其他
待遇要求， 公司办理入职手续也
一切从简。 老板当时给了他一沓
资料， 里边有公司管理制度、 奖
惩条例和劳动合同文本等。

“看到劳动合同时， 我曾问
老板签不签、 什么时候签？ 老板
说不急， 让我慢慢看相关内容，
随后再签。” 楚逸香说， 随后老
板安排工作人员为他办理了入股
手续， 他成了公司股东， 但一直
未签劳动合同。

解除合同引发诉讼
公堂之上强词夺理

转眼到了2017年1月 。 经过
近一年的磨合， 楚逸香对公司业
务和管理更加熟悉， 在学术研究
方面也取得不少新成果。 然而，
就在此时， 公司突然以旷工为由
与其解除劳动关系。

“所谓旷工， 是2016年12月
份 ， 我有两个下午没到公司上
班。 原因是在实验室搞实验加班
时间过长， 当天又困又累， 在家
午休时睡过头了 。” 楚逸香说 ，
偏偏这两次老板组织开会， 他没
请假， 也没到场。

楚逸香表示，迟到、旷工属于
违反严重纪律的行为， 公司给什
么处分都能接受。 让他不理解的
是：老板为什么不给警告、降薪等
处罚，而直接解除我的劳动关系。

“就凭这一点， 可以看出我
在老板心目中的地位。 既然是这
样， 也就没必要求情或争辩了 ，
老板怎么处置， 我就怎么接受。”
楚逸香说， 他要求公司支付最后
一个月的工资， 公司却明确予以
拒绝。

既然事情闹到这一步， 楚逸
香干脆向仲裁委申请仲裁， 要求
裁决公司向其支付2017年1月1日
至 1月 7日被拖欠的工资 735.63
元 、 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7400元 、 2016年3月至12月期间
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
36270.19元。

仲裁庭审时， 公司同意支付
被拖欠的工资， 但拒绝支付违法
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及未签订劳动
合同二倍工资差额。

公司辩称， 在楚逸香入职时
已向其公示了入职管理制度并出

示了劳动合同， 由于楚逸香说要
仔细查看相关内容需将合同拿回
家， 公司就同意了。 事后， 公司
多次向楚逸香索要， 但他始终未
将合同归还。 因楚逸香是公司股
东之一， 且是公司的业务骨干，
所以， 公司没有做进一步处理，
以致造成现在楚逸香所称的没有
签订劳动合同的事实。 不过， 双
方虽然没有形式上的劳动合同，
但事实劳动关系已经实际发生 ，
楚逸香已经接受了公司发放的工
资， 该行为应视为履行劳动合同
的内容。 因此， 不同意楚逸香的
仲裁请求。

公司称， 由于楚逸香系因违
反劳动纪律被解除劳动合同， 属
于合法解除， 故无需向其支付赔
偿金。

一裁二审全部败诉
赔钱之后公司改过

仲裁委审理认为， 公司用工
时应当依法与员工签订劳动合
同、 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是其
法定义务， 公司在证据不足的情
况下解除员工劳动合同系违法解
除劳动关系， 应当向劳动者支付
赔偿金。 由此， 裁决支持了楚逸
香的全部仲裁请求。

公司不服裁决， 持相同理由
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庭审时 ， 公司就自己
的主张提交 《入职管理制度 》、
《劳动合同书、 入职管理制度钥
匙领用登记表》、 通话记录及证
人证言等予以证实。 其中， 《入
职管理制度》 第4条规定： 已获
《入职管理制度 》 公示和领取
《劳动合同书》 文本的职工起始
工作后， 未主动向公司交回其已
签署的 《劳动合同书》， 但又持
续领取公司发放的工资， 则视为
该职工同意、 认可并遵行其所获
公示的 《入职管理制度》 和 《劳
动合同书》 的全部内容。

公司提出， 楚逸香在签合同
时称要仔细查看而将劳动合同带
回家中， 此后公司多次索要他均
未归还。 在其明知公司 《入职管
理制度》 有上述规定的情况下仍
不主动交回劳动合同， 应当视为
其同意合同的全部内容， 双方之
间存在实际的劳动合同。 由此，
请求法院驳回楚逸香的请求。

经查， 《劳动合同书、 入职

管理制度钥匙领用登记表》 载明
“领用日2016.3.11， 领用人楚逸
香， 领用钥匙为大门钥匙”。 楚
逸香认可该登记表上本人签名的
真实性， 但称该签字仅是对领取
钥匙的确认， 并未收到劳动合同
和 《入职管理制度》。

据此， 法院认为， 公司提交
的登记表， 虽然抬头记有 “劳动
合同书、 入职管理制度钥匙领用
登记表”， 但该登记表的内容是
有关钥匙领用的具体情况的描
述， 故对公司依该证据证明楚逸
香已经领取书面劳动合同的主张
不予采信。

公司还以通话记录证明其向
楚逸香催交书面劳动合同， 但该
通话记录并没有显示其证明内
容 ， 法院亦不采信其主张 。 由
此， 法院对公司有关其与楚逸香
视为存在书面劳动合同的主张，
不予支持。

法院认为， 如果楚逸香存在
不与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情
形 ， 公司有权依法终止劳动关
系 ， 但其继续对楚逸香进行用
工， 且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与
楚逸香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 故
对楚逸香要求公司支付未签订劳
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主张中的合
理部分， 予以支持。 综上， 法院
作出了与裁决内容一致的判决。

判决后， 公司不服， 持原诉
理由提起上诉， 请求二审法院改
判其不支付楚逸香未签劳动合同
二倍工资差额。

二审法院认为， 建立劳动关
系， 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
一个月内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
合同。 楚逸香主张公司未与其签
订书面劳动合同； 公司虽称其向
楚逸香出示的劳动合同被楚逸香
带回家后不予归还， 按照入职管
理制度应视为其同意劳动合同全
部内容，但从公司提交的《劳动合
同书、 入职管理制度钥匙领用登
记表》等证据显示的内容来看，并
无楚逸香领取并实际签署劳动合
同及入职管理制度的明确记载，
且公司未因楚逸香不签劳动合同
而与其终止劳动关系， 故对于公
司不同意支付未签劳动合同双倍
工资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 二审法院终审判决：
驳回公司上诉， 维持原审判决。
收到该判决后， 公司于近日与全
部员工签订了劳动合同。

案情介绍：
债务人用 “假名” 写下欠

条 ， 声称自己并非欠条中的
“王某”， 拒绝还钱。 这可把债
权人李某憋屈坏了， 来到十三
陵法律援助工作站求助 。 原
来， 去年年底， 李某在一次聚
会上认识了 “王某”， 两人一
见如故， 成为朋友。 不久后，
“王某 ” 向李某借款 3000元 ，
写了欠条并摁了手印， 承诺3
个月后还款。

直到5个月后 ， “王某 ”

仍没有动静， 李某感觉不大对
劲 ， 于是便催促 “王某 ” 还
钱 。 但 “王某 ” 却称自己姓
叶， 并非欠条中的债务人， 拒
绝还款。 此话一出， 李某傻眼
了， 焦虑不堪的李某问到： 人
是同一个人， 名字不同钱就要
不回来了吗？

法律分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 第五条
规定， 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
订立合同的， 应当签字或者盖

章。 当事人在合同书上摁手印
的， 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具有
与签字或者盖章同等的法律效
力 。 根据李某的陈述 ， 虽然
“王某” 的名字是假的， 但是
其摁了手印， 使欠条具有了与
签名的同等效力， 因此叶某并
不能因其名字不是 “王某” 而
否认借款事实的存在。 如果叶
某仍拒不还款， 李某可以通过
诉讼手段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
权益，

在此 ， 工作站也提醒各
位， 在签订欠条时， 一定要核

对对方的身份信息， 在不能确
定身份信息时， 可以通过摁手
印与签字双保险的方式保障自
身的合法权益。

赔偿4万 公司掏钱买个“明白”
□本报记者 赵新政

公司不拿签订劳动合同当事 以为发工资就算有合同

昌平区司法局

编辑同志：
由于儿子上高三后成绩依

然较差 ， 没有考上大学的希
望， 所以， 我一直很着急。 近
日 ， 在一次朋友举办的晚宴
上， 刚认识的林某听我诉完苦
衷后说， 要让子女读大学不过
是小菜一碟， 他一位在某名牌
大学担任招生负责人的亲戚，
手里每年都有特招 、 插班指
标， 且不管高考成绩如何， 只
要参加了高考 ， 只要先期预
定 ， 只要奉上10万元 “打点
费”， 都能如愿以偿地进入该
校深造。

林某还列举了某某等4人，
说去年就是由他一手操办进大
学的。 由于爱子心切， 我便信
以为真， 在第二天给了林某10
万元现金。 此后， 还时不时请
林某吃喝， 并谨记林某不可外
传的告诫， 一直没对人提起。
这两天高考结束了， 林某却从
人间蒸发了， 我意识到自己上
当受骗了。 听说， 还有3人上
当受骗。

请问： 林某的行为是否构
成犯罪？

读者： 付丽英

付丽英读者：
林某的行为同样已涉嫌诈

骗罪， 必须受到刑事追究。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

目 的 ， 用 虚 构 事 实 或 者 隐
瞒 真 相的方法 ， 骗取数额较
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 。 本案
中， 林某的行为已具备相应的
构成要件：

一方面， 林某具有非法占
有之目的。 即林某之所以设下
圈套， 是为了让像你一样的家
长支付所谓的 “打点费”， 然
后据为己有。 而这种侵犯财产
的手段和方式为法律所禁止。

另一方面， 林某已经实施
诈骗行为。 “虚构事实或者隐
瞒真相” 的实质， 是指行为人
所采取的手段能够让被害人陷
入错误认识， 并使被害人因此
而 “自愿” 交付财物。 林某通
过虚构只要你交上10万元 “打
点费”， 便能让其在某名牌大
学担任招生负责人的亲戚， 让
你儿子轻易进入名牌大学的事
实， 甚至还列举了所谓的成功
事 例 ， 隐 瞒 其 即 使 有 这 样
的 亲 戚也根本不可能办到的
真相， 使你误以为其确有如此
能耐， 并主动向其交钱， 明显
与之吻合。

与此同时， 林某必须受到
追究。 诈骗罪是一种数额型犯
罪， 即只有诈骗的财物在 “数
额较大” 以上才构成犯罪。

就追究刑事责任的数额标
准，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
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
件 具 体 应 用 法 律 若 干 问 题
的 解 释 》 第一条第一款已经
规定： “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三
千元至一万元以上、 三万元至
十万元以上 、 五十万元以上
的， 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
百六十六条规定的 ‘数额较
大’、 ‘数额巨大’、 ‘数额特
别巨大’。”

本案中， 你的被骗金额10
万元 ， 且另有3人上当受骗 ，
意味着林某的涉案金额高达40
万元， 当属 “数额巨大”， 林
某难逃罪责。 建议你及其他3
位家长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以便对林某追究刑事责任并通
过追赃挽回损失。

颜东岳 法官

“假名”欠条是否有效？

假称包上名牌大学
索要打点费属诈骗


